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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单玉珍同志在市行政服务分中心成立会议暨授牌仪式上
的讲话（摘要）
中心动态
张家港市行政服务分中心正式成立
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切实提高行政服务效率，优化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。12月22日上午，市政府召开张家港市行政服务分中心成立会议暨授牌仪式。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单玉珍出席会议并讲话。单市长强调，设立行政服务分中心是一项全新的工作，各部门要以此为契机，进一步创新理念，以更高的标准，扎实的措施，全力推进行政服务分中心建设，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行政服务环境、全面建设“协调张家港”作出积极的贡献。
    会上，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单玉珍对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等8个分中心进行了授牌。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孟波详细介绍了分中心建设的相关情况。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虞维君主持会议。
    市监察局、文明办、法制办、机关工委、行政服务中心、财政局、物价局等部门分管领导，市公安局、劳动保障局、民政局、地税局、房产局、土地储备中心、人民银行、公积金管理中心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负责人，中心管理机构科长以上人员参加了会议。
会议传达
创新管理体制 搭建交流平台 提升政府形象

        ----单玉珍同志在市行政服务分中心成立会议暨授牌仪式上

的讲话（摘要）

同志们：
今天，我们在这里举行行政服务分中心成立大会，刚才，我们对8个分中心进行了授牌，这标志着首批分中心正式成立了。借此机会，我代表市委、市政府，对首批8个分中心的正式成立，表示热烈的祝贺。
刚才，市行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孟波同志对设立分中心的背景、以及今后分中心的规范运作，作了具体说明。关于行政服务分中心建设的有关工作要求，市政府办公室已经专门下发了文件，请大家认真贯彻落实好，在此，我就切实抓好分中心建设、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工作整体水平，再谈三点意见：
一、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行政服务分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推进行政服务分中心建设，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一大创新，也是提高我市依法行政水平的现实要求。从今天成立分中心的8个部门看，在各服务大厅办理的行政审批及服务事项达140多个，占到全市公布的行政审批事项总数的35%以上，年办件量在91万件左右。把8个部门的服务大厅作为行政服务分中心，纳入到全市行政服务的整体工作中，不仅能统一服务标准，统一对外服务形象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更是落实上级依法行政要求的具体体现，完全符合《行政许可法》的相关规定。因此，各部门要高度统一思想，真正把分中心建设纳入本单位重要议事日程，作为提高行政服务效能、建设服务型机关的重要抓手，切实抓紧抓好，抓出成效。
二、把握重点，扎实推进行政服务分中心各项工作。
会议以后，8个分中心要按照张家港市行政服务分中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，严格管理，规范运作，务求实效。重点要把握三点：一要确立标杆，当好示范。分中心是我市面向企业、基层和群众开展行政服务的重要窗口，不仅代表部门形象，更是代表了政府形象。市委、市政府确定8个部门首批设立行政服务分中心，是对各部门工作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，希望大家高度重视，开拓创新，扎实措施，狠抓落实，切实在分中心建设中带好头、起好步，做出表率，当好示范，为全面推进分中心建设积累经验。二要理顺关系，规范程序。按照“六统一”的运作模式，即统一形象设计、统一办事公开、统一窗口运作方式、统一人员行为规范、统一接受社会监督、统一检查考核对外运作。行政服务分中心要认真研究并处理好与本部门、与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关系，要处理好规范执法与提高效率、加强管理与改进服务、坚持原则与推进发展的关系，促进分中心顺畅运行。三要夯实基础，提高效率。分中心成立后，所在部门要把工作重点向窗口一线倾斜，确保“三个到位”：一是人员到位。部门要把素质好、品德优、服务佳、敬业爱岗、乐于奉献的同志调整、充实、配置到窗口服务一线，加强考核考评工作，对其中工作表现出色、工作成绩突出的同志，加大培养使用力度，形成一个良好的用人机制和干部导向。二是事项到位。部门要在业务梳理的基础上，按照“简化、授权、提速”的要求，做好业务整合、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，努力提高即办件比例，力争“零时间停留”，提高内部和谐度，增强外部认同感，切实发挥分中心的窗口示范作用，让企业满意，让群众满意。三是制度到位。要认真落实行政服务中心对分中心服务规范方面的要求，根据部门实际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，要在分中心与部门内部管理科室之间的协同上下功夫，营造一种“大厅依托科室，科室支持大厅”的良性工作格局，构筑互信关系，形成内部合力。
三、加强配合，确保行政服务分中心高效有序运行。
为推进分中心工作的有效开展，必须加强领导、密切配合、协同推进。在具体工作上：市监察局要主动与行政服务中心、设立分中心的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，充分履行纪检监察职能，会同部门的纪检监察强化对分中心的现场监察，认真处理群众投诉，落实整改措施。市法制办要依法审核进驻分中心的行政审批项目，确保各项行政审批事项有法可依、依法行政。市财政、物价等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分中心收费项目的核定工作，并向社会公布，同时要进行定期不定期地检查落实情况。市行政服务中心要切实承担起服务规范的职责，主动上门服务、指导，加强对分中心工作人员的培训，落实分中心联席会议制度和办件月报制度,构建中心与分中心统一办证服务信息平台，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。各分中心要严格按照《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对接，确保高起点、高标准推进分中心工作。市监察局、效能办要会同市文明办、市级机关工委、财政、物价、法制和市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，加强对分中心工作的检查考核，考核结果纳入机关部门“双文明单位”考核范畴，确保分中心建设高效、规范、顺畅运行。
报：市委黄钦书记、市政府徐美健市长、市人大彭建平主任、市政协顾栋才主席，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单玉珍，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副市长
送：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府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、市委研究室、市级机关工委、中心各成员单位、中心行风监督员
发：中心各服务窗口、各科室
  

